
中共沈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委员会文件

关于印发《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
审核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市级业务主管单位、市级社会组织:

为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,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,促进

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,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

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(试行 )》 (中办发〔⒛15〕 引号),省委办公厅

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(试行 )》 (辽委办

发 〔⒛16〕 14号 ),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促进社会

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沈委办发 〔⒛17〕 Ξ号)等有

关规定,制定《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办法(试行 )》 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沈阳 委员会

-1-



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办法
(试行 )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工作 ,

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,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《关于加强社

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(试行 )》 (中 办发〔⒛15〕 sH号 ),省

委办公厅 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(试行 )》

(辽委办发 〔⒛16〕 14号 ),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 《关于

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沈委办发 〔⒛17〕 ⒉

号 )等有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沈阳市民政局登记的社会组织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组织负责人是指在社会团体中担

任会长 (理事长 )、 副会长 (副 理事长 )、 选任制秘书长职务;在

社会服务机构中担任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院长 (校长 )职务;在

基金会中担任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职务的人员。

第四条 市级社会组织成立、变更、换届时相关拟任负责人

在履行民主选举程序前须进行审核。有业务主管单位 (或者明确

行业党委)的 ,由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 (行业党委)负 责;无业

务主管单位 (脱钩和直接登记 )的 ,由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负

责。

第五条 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,侧重于政治审核,主要

包括政治表现、遵纪守法和廉洁自律等情况。社会组织拟任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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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:

(一 )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;

(二 )遵纪守法,勤勉尽职,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好 ;

(三 )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,熟悉行业领域情

况,在本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;

(四 )身体健康,能正常履职,年龄符合相关规定 ;

(五 )其他规定需要满足的条件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得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 :

(一 )无 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;

(二 )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;

(三 )因 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,自 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未满

5年 ;

(四 )在被撤销登记或者被取缔的社会组织担任负责人,且

被撤销登记或者被取缔之日未满5年
;

(五 )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;

(六 )其他规定不允许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的。

第七条 申请拟任负责人审核应提交下列材料 :

(一 )《 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表》

(二 )《 承诺书》

(三 )《 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人选名册》。

第八条 审核主要采取函调、个人承诺和公示三种方式,必要

时采取实地审核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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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社会组织在成立、变更和换届时的拟任负责人,应在

履行民主选举、聘任等程序∞ 日前,将拟任负责人审核材料报市

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或业务主管单位 (行业党委)审核。

(二 )市 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或业务主管单位 (行业党委 )

对人选情况进行研究、审核,并在市民政局或社会组织业务主管

单位 (行业党委)官 方网站进行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

日。

(三 )拟任负责人在审核期间,如有问题反映或其他需要进

一步了解情况的,应进行实地审核。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或业

务主管单位 (行业党委 )将通过对拟任负责人原工作单位、现工

作单位、上级单位、业务主管单位、街道等相关部门进行走访 ,

进一步了解核实拟任负责人的现实表现等情况。

第九条 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虚报、瞒报申请材料、虚假承

诺或在公示期内有群众反映问题,经查实的,取消参加民主选举、

聘任资格。对确认取消的拟任负责人,社会组织应重新申报其他

人选。

第十条 审核部门应当自社会组织提交材料完备之日起 15

日内完成审核,并 出具审核意见。未经审核和未通过审核的拟任

负责人,不得履行民主选举、聘任等程序。

第十一条 审核部门工作人员未按本办法履行审核职责或者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,依纪依规给予处分。涉嫌构

成犯罪的,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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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各区、县 (市 )参照本办法执行。本办法试行期

间,如上级调整有关政策,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沈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1.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名册

2.沈 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表

3.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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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社会组织名称 (公章 ):

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名册

填报时间:   年  月  日

序号 姓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人党时间
参加工作
时 间

学历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拟任社会组织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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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表

社会组织名称

姓 名 性 另刂 出生年月

民 族 政治面貌 户籍所在地

学 历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

身份证号码

拟任社会组织职务

担任其他社会组织职务情况

工作 简历

起止年月 所在单位及职务

所在单位党组织
或人事部门意见

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
(行业党委 )审核意见

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
审核意见

(盖章 )

年 月 日

(盖章 )

年 月 日

(盖章 )

年 月 日

注 :1。 所在单位党组织或人:

意见,非中共党员拟任社会红

组织负责人的由相应有监管耶
2.此表与承诺书正反面:

委 )、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多

事部门意见,中共党员拟任社会组织负牡人曲所茌党组织签署
1织负责人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意见,其他人员拟任社会

民能的部门签署意见。
打印,一式三份,由社会组织、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 (行业党

亭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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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一、本人知晓《沈阳市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办法(试

行 )》,自 愿接受市级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审核考察工作。

二、本人承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,遵纪守法,勤勉尽职,诚实守信,支持在本组织建立党

的基层组织并开展党的工作。

三、如果当选 (批准),本人承诺在职务范围内依法按章行使

权力,不越权,不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,不从

事损害本组织利益的活动,自 觉接受上级党组织、业务主管单位

(行业管理部门)、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本组织成员单位等方

面的监督。

四、本人承诺无 《沈阳市市级拟任社会组织负责人审核办法

(试行 )》 第六条所列情形。

五、本人承诺所填内容真实准确,如有虚假,愿意承担由此

带来的责任。

本人签字 :

年  月  日

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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